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1．硕、博士研究生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2．博士研究生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了解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最新动态，能独立承担与本学科相关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工作，学位论文要有创新，在深度、广度上达到学校的规定；硕士研究生应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了解本研究领域的学术新动态，能够胜任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工作和专业课教学工作，学位论文在语言、内容、形式上达到相应的要求。
3．硕、博士研究生均应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了解并遵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范。
4．硕、博士研究生均应熟练掌握工作语言（英语），具有在较高层次上应用该语言的能力，并熟悉掌握一门第二外语（英、德、日、俄），能阅读所学专业的资料与文献。
二、招生对象
1. 硕士研究生：本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已获得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或同等学历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并经复试合格者。
2. 博士研究生：本专业应届硕士毕业生、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或同等学历者，经博士生入学考试（笔试、口试）合格者。
三、学习时间与研究方向
硕士研究生实行有条件的弹性学制，学习时间一般为三年，研究方向为：法语语言学、法国文学、符号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法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
博士研究生学习时间一般为三年，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符号学、法国文学。
四、培养方法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在第一学期内进行师生双向选择。导师确定后，由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并负责专业培养工作。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由导师负责成立博士生培养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导师与培养小组共同负责培养。同时，根据中法政府教育合作协定，采用导师负责制，与法国有关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重点放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研究之上，鼓励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采用新方法、新手段，阐述新思想、新见解，培养从新的视角分析与研究问题的能力。
所授课程根据不同的类型与性质采取相应的授课形式，如：课堂讲解与讨论、课外阅读与研究报告等。鼓励研究生拓宽研究视野、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
在培养研究生的文化素质的同时，注意培养其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身体素质。
五、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A、B、C、D四大类。A类为全校公共学位课程；B类为外国语学院以一级学科为基础的学位课程；C类为二级学科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位课程；D类为本专业的方向选修课程。
硕士研究生仍实行学分制。学生总学分数不得低于32学分。本专业D类方向选修课总学分不得低于12学分。
（一）硕士阶段
A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学分）
马列原著选读





（3学分）
英语







（4学分）
B类：（外国语文通论必选，其他三门中任选一门）
外国语文通论





（2学分）
文艺批评理论综述




（2学分）
翻译通论






（2学分）
外国语言学





（2学分）
C类：
法国文学导论





（2学分）
法国文学作品选读与写作


（2学分）
法语语言学与符号学理论


（2学分）
D类：
翻译理论






（4学分）
法汉翻译技巧





（4学分）
汉法翻译技巧





（2学分）
翻译评论






（2学分）
西方翻译简史





（2学分）
法国当代文论





（2学分）
法国社会与文化




（2学分）
法语句法和语义结构分析


（2学分）
法语语言学流派




（2学分）
法语语言学史





（2学分）
文本结构分析





（2学分）
符号学与文学





（2学分）
战后法国小说





（2学分）
二十世纪法国小说




（2学分）
法国文学评论导读




（2学分）
法国抗战文学与集中营文学


（2学分）
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2学分）
近二十年来的法国文学



（2学分）
(二) 博士阶段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英语
法国文化(含文学)名著导读
翻译基础理论
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法语语言学
当代符号学理论
当代法国文学流派
当代法国叙事学
西方文论
注：每个博士生至少修三门博士阶段专业课程，包括其他导师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
六、考核方式
公共课和基础课以笔试为主，由任课教师负责。
专业课程完成之后，法语系负责成立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习作中期全面评估。考核不合格者，终止其学业，并根据其学业情况，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发给相应证书。
七、学位论文
硕士生选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的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开题报告，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博士生选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论题后向博士论文指导小组作开题报告，报告应包括搜集资料的来源与渠道，论文构思和研究课题的实际意义等内容。学位论文撰写计划在研究生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经指导小组审核批准后送校研究生院备案。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报告论文的进展情况，接受方法与逻辑方面的指导。
八、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完成后，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至少请2位同行专家评阅；博士学位论文应请5位同行专家进行评阅，其中博士论文评阅人至少有2位外单位专家。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硕、博士论文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论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三、六个月）完成修改，由答辩委员会组织评阅，决定是否通过。论文经答辩委员会通过后，经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获得通过后授予硕、博士学位。
南京大学对文科研究生在论文发表方面提出了量化标准，发表刊物参照“南京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中文期刊目录一览表”。如在答辩时尚未完成上述指标，可在一年内补充。
